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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权贵如云美女，两手空空度尽一生

从历史中看宦官的来历，历代朝庭上宦官的表演，揭露神秘群
体的甘苦一生。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这种不男不女

之人，是封建社会人为制造的产物，其体态和心态特征是：丧失生殖机能，喉头小，声

音尖，毛发少，无胡须，皮下脂肪多，心理上孤僻，冷酷，好疑，阴匿，自卑。】

【作为宫中奴仆，宦官不仅可以在龙床边服侍皇帝的性生活，还可以在御座旁参与

朝廷机密，左右国家政局，其作用非同小可，宦官是皇帝的影子，太神秘了。】

【郑和在这次“靖难之役”中，亲随燕王“出入战阵，屡建奇功”，受到朱棣的嘉

奖，被擢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为“郑”。】

【朱棣虽然从建文帝手中夺取了帝位，但这一行动，按照传统的礼制，是一大逆不

道的夺嫡叛乱，因此，内部不免有敌对情绪。不过，更使朱棣卧榻难眠的是，建文帝下

落不明，不知是隐藏国内，还是逃往海外了。若是藏于国内，还好办；若是逃往番国，

这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他一方面在国内加紧侦探的同时，另一

方面又派亲信宦官出使周边及海外番国。据《明史》记载，仅永乐年间宦官奉旨出使的

事例多不胜举。如李兴出使暹罗；尹庆曾先后出使满剌加、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王进

出使日本；王琮出使真腊；王贵通出使占城国；把太曾出使西域别失八里、哈实哈儿；

李达出使迭里迷；张谦出使氵孛泥、古麻刺朗；海寿出使朝鲜；杨三保出使乌斯藏、西

天尼八剌国；鲁安出使哈烈、失剌思诸国；等等。规模最盛的是郑和曾七次出使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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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揭开宦官的神秘面纱

提到宦官，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清儒唐甄在《潜书·下篇》中的一段描写：

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臃然磊然，如

瘿如，盘然鼻及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九页非男，无须非媪；虽少美如玉，
索无生气，不似人面也。其声似童，不颖；似女，不媚；似哑，成声；似理，成

语，不似人声也。煦煦爱人，亦复毒人；悯之则流涕成雨，恶之则斩杀如草，不似

人情也。

这种不男不女之人，我们称之为第三性。第三性之人是一种变态，是封建社会人为

制造的产物，其体态和心态特征是：丧失生殖机能，喉头小，声音尖，毛发少，无胡

须，皮下脂肪多，心理上孤僻，冷酷，好疑，阴匿，自卑。

作为宫中奴仆，宦官不仅可以在龙床边服侍皇帝的性生活，还可以在御座旁参预朝

廷机密，左右国家政局，其作用非同小可。宦官是皇帝的影子，太神秘了。在辛亥革命

（����年）以前，人们讳莫如深，欲探不能。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宦官在历史舞台上
消失了。但是，宦官的历史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一个侧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对

幽灵般的宦官面目加以了解，才能真正了解曲折的中国历史进程。因此，宦官成了人们

热衷的课题，研究宦官是十分必要的。

宦官的历史大约有�千年。早在西周就有阉人活动在政治舞台。从《周礼》中可见
阉人在宫中担任各种杂役，掌管衣食住行等事务，说明宦官制度初步形成。春秋战国

时，几乎每个诸侯国都有宦官预政，但没有造成较大的危害。秦朝统一天下，创置了与

封建专制体制相适应的系统的宦官制度。汉、唐、明三朝，宦官以群体的形式酿造了三

次大的宦祸。汉朝宦祸的特点在于执掌中书，迫害士大夫；唐朝宦祸的特点在于控制军

队，左右皇帝；明朝宦祸的特点在于特务横行，盘剥百姓。汉末、唐末、明末是宦官活

动最猖獗的三个时期，在历史的坐标图上形成了三个极点。令人深思的是，汉、唐、明

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次鼎盛阶段，却出现了三次宦祸，其内在原因值得探究。清朝

灭亡以后，宦官制度亦随之终结。虽然伪满洲帝国一度恢复太监，但毕竟是局部地区回

光返照。这就是中国宦官史的基本轮廓。

应当看到，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保证，而宦官制度对于维护

中央集权是有积极作用的。宦官、外戚、朝臣是国家政治的三支重要势力，君主正是在

利用这三支势力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宦官制度能够合法地、长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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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膨胀地存在下来。

然而，宦官制度极大地摧残了人性，周期性地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有时甚至架

空皇权，胡作非为，导致朝政衰败、社会动荡。因此，宦官制度有腐蚀性、破坏性，它

一直受到正义之士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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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骇人听闻的宫刑

谈到宫刑，现在的人觉得很残酷，也很神秘，因为各种各样的传闻很多，宫刑的方

式也很多。一个活生生的健康人，通过宫刑就变成了阉人。宫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传闻有一种很“人道”的方法：把小男孩的睾丸搓小，每天搓，逐渐加力，一日数

次，经年不缀，使之萎缩化灭，失去性能力。小孩长大后就可以当宦官了。

这是宫刑吗？不是，至少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宫刑。

一、宫刑·腐刑·女子幽闭

宫刑，似乎还没有人从文字学入手去考证“宫”字的形声及其含义。肤浅的理解

是：宫是宫廷，凡受宫刑的人都要关在宫中，故称宫刑。

上古文献多次记载宫者。《周礼·秋官》说过“宫者使守内。”即宫者负责内务。《白

虎通·五刑》也说：“宫者，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也。”女子成为宫者，这是令人

不可思议的事情，后面我们还会论述。

先秦时期的鲁国、晋国、郑国都有称作“司宫”的人。司宫是宫内阉人之长，职责

是管理宫殿。《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楚国君主之语：“吾以韩起为阍，以羊舌肸为司

宫。”《左传·襄公九年》也记载：“令司宫、巷伯儆宫。”儆宫，就是管理好宫事。《全唐

诗》三四六卷王涯的《宫词》云：“永巷重门渐半开，宫官著锁隔门回。”这里的宫官，

就是指受过宫刑的阉人。

宫刑，有几种异称：

称宫刑为蜀攵刑。蜀攵，读为“蜀”音，《说文·攴部》：“蜀攵，却阴之刑也。从攴蜀声。

《周书》曰：刖、劓、蜀攵、黥。”对这个字，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蜀攵》中考证

说：“《尚书·虞书》标目下《正义》称贾、马、郑、古文《尚书》蜀攵皆作蜀刂，知古自有

从刀之蜀刂，与劓耳刂诸字从刀之意。”蜀攵，在字典中很难查到，如果从“蜀刂”字解释，就

很容易了，因为“刂”象征刑术器械，有刀割之义，能够形象地说明宫刑。

宫刑又称腐刑。腐有败坏损伤之意，损坏男性生殖器的刑罚就是腐刑。《礼记》：

“受刑者绝生理，故谓之腐刑，如木之腐朽无发生也。”腐朽之木，有杆不能结实，有身

不能传代。《汉书》卷六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云：“最下腐刑，极矣。”《汉书·景帝纪》

中元四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注》云：“宫刑，其创腐臭，故曰腐

也。”按：腐不是腐臭意，如果两胯之间腐臭不能愈，就不能活命。当时的医技虽差，

还不致于使净身者腐臭难闻。腐刑是对宫刑的贬称，也是宫刑的代称。《魏书·阉官》记

刘思逸少充腐刑，即受宫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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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问题尚待讨论，有没有女性受宫刑？宫刑的对象是否包括女性？先秦时李悝的

《法经》中的《杂法》有六禁，第一是“淫禁”，规定“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

《尚书大传》：“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尚书刑德考》：“宫者，女子淫乱，执置宫中

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这就是说，宫刑是将女子禁闭于宫中。

这个说法未必确切。如果将宫刑称为女子禁闭，岂不是说每个朝代的宫女都在受宫

刑？怎么能将宫刑等同于女子禁闭呢？对此问题，鲁迅在《病后杂谈》中的观点颇有见

解，他说：“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

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

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

使我不得不吃惊。”这里，鲁迅对“幽闭”即“禁闭”持彻底怀疑态度。至于到底是如

何给女子施“幽闭”之刑，鲁迅没有说出来。鲁迅早年学习西医，又精通中国历史，他

所说的“合乎解剖学”的凶恶方法，当然是一种刑术。

据有人推测，幽闭就是用木棒椎击女性胸腹，使子宫韧带松弛，人为造成子宫脱

垂，破坏其生殖机能。

这种推测是依据了清儒马国翰的《同耕贴》以及褚人获的《坚瓠集》。褚人获在其

续集卷四“妇女幽闭”条有专门论述，并且引用了明代王兆云的《碣石剩谭》之文：

妇人窍，字出《吕刑》，似与《舜典》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
昔遇刑部员外许公，因言宫刑，许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损其身，而身犹

得自便亲属相聚也。况妇人谋罪，每轻宥于男子，若以幽闭禁其终身，则反苦毒于

男子矣。窍之法，用木槌击妇女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牡户，止能便溺，而
人道遂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

闻一多认为豕字像去势之豕，他在《古典新义》云：“通之于人，故男子宫刑亦谓

豖，《诗》作椓，用借字。”

以上说法，自成其理。考之上古，宫刑又称木豖（{ivu�捉）刑。《尚书·吕刑》记载：
“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椓、黥。”《诗·大雅·召旻》也记载：“民日豖靡共。”《笺》

云：“民日，椓，皆奄人也。民日，其官名也；椓，毁阴也。”椓的本义是敲击，《说文·木

部》：“椓，击也，从木豖声。”《诗·小雅·斯干》：“约之阁阁，椓之橐橐。”《疏》：“既投

土于板，以杵椓筑之。”椓坏女性的生殖器官，使其不能房事，并且失去生育能力，这

就是幽闭。

幽闭的形式可能有多种，用得较少，且很隐秘，所以，没有人搞得清楚。幽闭的女

子大多默默无闻，受尽凌辱，她们不愿张扬其事，所以亦无口耳之传。

����

O� O�O�O�O�O�O�

珍
黑
二
十
四
史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宦
官
史



二、形象的宫刑滥觞

学术界普遍认为宫刑产生于周代，其实，宫刑的出现还可上溯。

宫刑是上古的五刑之一，五刑是辟（砍头）、膑（砍脚）、宫（破坏生殖器）、劓

（割鼻）、墨（刺脸）。只要知道了五刑产生的时间，就可确定宫刑的产生时间。

据文献记载，五刑产生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在舜和禹当军事部落联盟首领时就已

有了五刑。《尚书·舜典》记舜对皋陶说：“汝作士，五刑有服。”《尚书·大禹谟》记禹对

皋陶说：“汝作士，明五刑。”士，即管刑法的官员。《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

到了夏代———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随着国家制度的确立，刑法也完善

了。《尚书大传》记载“夏刑三千条。”这三千条中就有宫刑。汉代郑玄为《周礼·司法》

作注时，解释这三千条是：“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

从甲骨文可以看见宫刑的滥觞。殷商一直存在性崇拜观念，把男性生殖器画为且，

作为象形字。还有一个会意字，从图形可见，一边是刀，一边是男性生殖器。把锋利的

刀对着柔软的生殖器，可想而知是在施行阉割术。史学家认为，殷王经常阉割羌人的战

俘，让他们入宫服役。

周代的宫刑甚为普遍，《诗·小雅》记载周幽王（前���Y前���年在位）时，有个
叫孟子的人受过宫刑，这是古文献中对宦者的最早记述。

有必要说明的是，古代刑不上大夫，受宫刑的多是地位很低之人。《礼记·文王世

子》云：“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这就是说，王族的人犯了罪，不以宫刑惩处，以

免断绝贵族血脉。

三、从阉鸡到阉人

惩罚罪犯，人体的许多部位都可以切割，为什么偏偏发明了宫刑，并且又把它当重

刑呢？

我们的先民是很聪慧的，他们很早就发明了对动物的阉割术，有阉鸡的、也有阉牛

和阉猪的。至今在农村还有人操此业为生。通过阉术，可以使动物失去性机能，便能多

长肉。《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牛害以为饵。”牛害就是阉割了的牛。

遗憾的是，先民没有坚持对阉割术进行遗传学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是把这一技术用于开

发到人体身上，走了邪道。

我们知道，先民很崇拜男性生殖器，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等处都发现有陶

祖。生殖器象征着劳动力和创造力，象征着繁衍和兴旺，这是多么神秘的部位啊！除了

头颅，没有比生殖器更重要的部位了。割了生殖器，人不会丧命，但却失去了生育能

力，失去了健壮的体魄，减少了再犯罪的机会，从心理上给予了沉重打击。于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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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宫刑是有效的刑法，大加采用。

上古，宫刑的作用在于：

首先，提供宦官，以之作为宫奴，为君主服务。国君的荒淫是没有限度的，也是合

法的。国君可以强占成百上千的女性，把她们囚禁在宫中，作为泄欲的工具，也作为传

宗接代再生产的机器。这些女性一辈子关在宫中，如果宫奴是男性，难免出现越轨行

为。可是，又不能没有宫奴伺候她们，最好的方法是用阉人为宫奴。再说，君主、后妃

们的生活十分奢侈，宫中有大量的劳役需要人去做，女性不能胜任繁重的劳力。只有宦

者最合适，无论与女性还是男性打交道都很方便，既保证了君主的淫乐，又保护了君主

血缘的纯洁性，还可以承担劳力。因此，只要君主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者就会在宫中

存在一天。宦官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块赘瘤。

其次，宫刑作为一种刑罚，用于惩治民间的淫乱之风，。上古的婚姻形态由群婚过

渡到一夫一妻制后，仍然盛行婚外私通。舜曾经指责部落首领“朋淫于家”。在《诗经》

中处处可见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风气不利于社会安

定。对付淫乱，直截了当的方法是破坏生殖器官，生理上残破不全，心理上的妄想就会

自然消失。因此，《尚书大传》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这样一种刑罚是非常

严厉的。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母给儿子一个健全的身体，身体残破就是对父母的不

孝，割了生殖器更是最大的不孝，俗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过宫刑的人，总

是把割下来的生殖器用油炸透，再用东西包好，放在器皿里，吊到偏僻的房梁上，等到

人死后与尸体一起掩埋，这辈子虽然六根不全，来世却可以修个全身。

据说，被阉割的男子长得特别漂亮俊美，举止斯文温柔，帝王很喜欢这种嬖臣伺

候。这也是宫刑的动因之一罢！

四、痛不欲生的阉割术

阉割术又称去势，是一种残酷而侮辱人格的刑罚，它仅次于死刑。但是，受宫刑者

所受到的折磨远胜于受死刑者。受死刑者，只受一时的皮肉之痛，一死即休。受宫刑

者，不仅在肉体上要受到惨绝人寰的酷刑，还要在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摧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饱含愤懑之情，倾述了他在精神上受到的不可言状的痛

苦：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行莫丑于

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

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

之⋯⋯最下腐刑矣⋯⋯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

O� O�O�O�O�O�O�

珍
黑
二
十
四
史

�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宦
官
史



古人有浓厚的孝的观念，身体任何一部份都受之于父母，不得损坏，连头发都不得

剪，何况传宗接代的生殖器官。受到宫刑的人，其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受宫刑的人，在肉体上也要受到极大的折磨。古代没有科学的麻醉术，受刑者在神

智很清醒的情况下被活活挖掉生殖器，没有不昏死过去的。于是，行刑者将受刑者置于

蚕室养伤。

蚕室是养蚕的地方，养蚕要蓄火以保持一定温度，故蚕室很暖和。受宫刑者畏风，

在蚕室里养���天，伤口才能恢复。汉代很流行下蚕室，《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诏
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注》：“蚕室，宫刑狱名。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

如蚕室，因以名焉。”

到了清代，受刑者就不一定下蚕室了。清代的太监在回忆录中叙述过割宫的情况：

太监马德清回忆说：

我九岁的那一年，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

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

次。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我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从旧社会来

的苦寒人，人人都有不少伤心的事儿，可是最伤心的事，自己总是不愿意想的，想

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

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

一个欢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的要命的器官从他的身上割下去，那个孩子该

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到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从那一天起，我的

整个生殖器便同我分家了。

动完这种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

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

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要经过一百天，让它偎脓长肉，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

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蜡、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

得死去活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年版，第���
页）

这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更多的情况是由专门机构从事阉割术。光绪年间，北京

南长街会计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就是“净身”的专

业户，得到官方的恩准，定期向宫廷进贡阉人。另外，在总管内务府下设有慎刑司，这

本是管理刑罚事务的，也干一些阉割之类的事情。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健康男孩在此割

掉生殖器，成为不阴不阳的人。

阉割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上面提到的“拔蔸子”，即把生殖器连根割掉。另

一种是把睾丸挤破或掏空，使不能产生精液，有的是从小搓磨睾丸，促其萎缩，使之失

去男性特征。我国古代采用前一种为多，如《旧唐书》列传一百五十记载：“初，（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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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

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该文中的“尽

去其势”就是彻底割掉生殖器的意思。

前引马德清的回忆，所述阉割过程，讲得不甚清楚。近读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

录》，其中有一篇老太监张福的自述，颇为详细，试摘写如下：

张福的老家在直隶南部河间府（今河北省河间县），那里盐碱地多，不产粮，

穷人就把小男孩阉割了送进宫中。阉割称为净身，净身前要拜主刀的净身师当师

傅，送猪头和白酒，发誓永远奉敬师傅。然后订立文书，写明自愿净身，生死不

论。净身的季节最好是春夏之交，不冷不热。净身前一天不吃饭，以免术后大便。

净身前喝臭大麻水，使大脑晕惚。被净身的男孩躺在炕上，手脚拴牢。第一步，先

割睾丸，在阴囊两边割开，切断筋管，把睾丸挤出，然后把猪苦胆贴在伤口，用以

止血消肿。第二步是割势，去掉阴茎。不能割浅了，留下茬子则必须再挨一刀。也

不能割深，否则不便于拉尿。然后，插一根大麦杆在尿道口，把猪胆劈开，呈蝴蝶

状，敷在创口。一个多月就躺在炕上养伤。割下来的东西被净身师保存，放在装有

石灰的升里，用红布裹着，连同文书系在屋梁，称为红步（布）高升，等待被净身

者进宫发了迹，以重礼赎回。

五、外国人的“去势”

许多人认为，只有古代中国才风行去势，去势是中国的特有产物。其实不然，在世

界各地几乎都曾有过去势行为。

在欧洲，希腊神话传说阿提斯男神与基伯律女神曾经相恋，不料阿提斯与桑给立阿

斯河的水精发生了性关系，基伯律发怒杀了水精，阿提斯伤心至极，一气之下割了自己

的生殖器。基于这个神话，希腊、罗马一带的信奉基伯律的僧侣们便争相去势，成为

“半男”，以示虔诚。据说，在罗马的一些诊所和理发店可施行去势术，门前甚至悬挂着

“去势大减价”的广告牌。有些去势者是奴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讲过：“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沃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穆特说，并不

是只卖给野蛮人。”此外，在俄罗斯南部与罗马尼亚一带的基督教徒，他们根据耶稣十

二门徒之一的《马太传》中的��章��节中的一句暖昧文字“因为有生来是阉的，有被
人阉割的，有因为天国自己不娶的⋯⋯”，推测并相信基督自身也是去势了的，于是仿

效基督去势。基督是基督教对耶稣的专称，耶稣是上帝差遣的救世主，是至高无上的

神，籍此可见，古代西方人并不歧视阉者，竟然把他们虔诚崇拜的基督视为去势者，这

与古代中国人的观念大相庭径。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人曾将意大利战俘的生殖器挖下，吊在马颈或家门口，以此炫

耀战绩。在中国是割首级以夸战功，这与非洲是显然不同的。非洲的莫桑比克人总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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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奸的男人行去势术，这与中国相同。

在美洲，为了防止那些患有癫痫病、精神病等患有遗传疾病的人贻害子孙，强行对

他们去势。从����Y����年，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人被割去生殖器。
在亚洲，小亚细亚和土耳其一带流行去势。去势的多是穷人，他们为生活所迫，只

好变成第三性人，以便侍奉闺门女子。在君士坦丁堡，直到本世纪初还有����多去势
者。这些去势者的带头人有知识，有地位，可以列席宫廷宴会。

据东郭先生在《太监生涯》中介绍，古埃及僧侣去势，先用热毛巾包住性器官，再

以利刃连根割除。以热血和灰土止血，并金属棒埋入尿道，再将阉者下半身埋入砂中，

约一周左右愈合。印度人是先服鸦片麻醉止痛，坐在特制的椅子上，以竹片挟性器，利

刃沿竹片顺切而下。性器即包于竹片内长期保管，再以特制油脂敷抹伤口并包裹。阉者

仰卧不动，以乳品进补。

据《海外星云》����年第��期，印度孟买至今还有����名阉人，他们身着妇女
服装，在别人的生日和结婚庆典上作收费表演。他们是在童年时自愿接受阉割术，一般

是在轻微麻醉中割去生殖器。

依上可见，去势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古希腊到本世纪从未间断。从时间

上比较，欧亚非流行于中世纪，美洲盛行于近代。从原因上比较，欧洲的去势侧重于宗

教信仰，非洲的去势在于惩治罪犯，美洲的去势在于改良遗传，亚洲的去势是为了伺候

贵族。

六、该割？还是不该割？

宫刑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的残忍性和破坏性不言自明。但是，宫刑还有某些

历史作用值得我们探讨。

�宫刑是惩治淫风的有力措施
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刑罚是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一根杠杆。人类的

婚姻形态经历了长期的嬗变，最初是乱婚状态，不分母子，后来进化到血缘群婚，即同

一辈男女构成夫妻，以后又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逐渐实行了一夫一妻制。这种演化

符合社会发展的进步要求。

在这种进化过程中，为了对付人类原始的野性，为了防止婚姻形式的倒退，必须坚

决打击淫风，仅靠批评教育是不行的，还要借用刑罚。宫刑在制止淫风的过程中，起到

了严厉而有效的作用。宫刑是五刑之一，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纯洁两性风俗是有一定

意义的。

�宫刑有利于保存劳动力
社会要进步，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在进入文明门槛的时代里，战俘都被杀掉

了。对于生育和存活率极低的上古社会，杀人意味着摧残生产力。人口减少，不利于经

济的发展。以宫刑代替死刑，将战俘变为奴隶，虽然这些中性人缺乏生育能力，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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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还可以为社会做些事情。奴隶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力主体，受刑的奴隶在经济建设中

是可以发挥作用的。秦朝大兴刑狱，特别是宫刑最泛滥。《三辅故事》记载：“始皇时，

隐宫之徒至七十二万，所割之势，高积如山。”刑徒建筑长城，修造阿房宫，秦朝封建

专制制度就是建立在奴役广大人民的基础上。如果把战俘统统杀掉，秦朝就不会有其文

明。

有必要强调的是，宫刑的弊大于利。它的微小积极作用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初期。随

着社会的发展，宫刑日益反动：

它破坏人口繁衍，使许多健康的男性断子绝孙。中国古代的人口一直发展不起来，

这与宫刑不无关系。历代君主之所以多次禁止自宫，主要是从发展人口角度考虑的。

它惨无人道，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人性。宫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合适

的宫奴，让君主去尽情荒淫，让后妃们有人侍候，这不仅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相反，加

速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扼杀了生产力。

七、宫刑的废除和自宫的风尚

宫刑野蛮，令人发指。然而，废除宫刑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坎坷的历程。

秦朝虽然滥用宫刑，但是，贵族可以赎宫。睡地虎秦简中的《法律答问》规定，相

当于上造以上爵位的人可以赎宫，用钱买通官府，免受刑罚，这是对宫刑在一定范围内

的否定。

汉代重德轻刑，德主刑辅。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年）下令废肉刑，肉刑有
黥、劓、断足、阉割生殖器，分别代之以鞭笞、服役。《三国志·钟繇传》记载：“其黥、

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但是，宫刑没有废止。汉景帝中元年间，

允许实施宫刑。汉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等都受了宫刑。

东汉规定以宫刑取代死刑。光武帝二十八年（��年）、明帝八年（��年）、章帝建
初七年（��年）、元和元年（��年）、章和元年（��年）、和帝永元八年（��年）都曾
颁布诏书，对死囚处以宫刑。

三国时，钟繇、陈群等人坚持主张以宫刑代死刑，认为宫刑是上古圣贤确立的刑

制，比死刑仁道，推行宫刑就是实行仁厚之治。据《三国志·钟繇传》记载：“太祖下

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繇以为‘古人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刑，以代死刑。’议

者以为非悦民之道，遂寝。”后来，钟繇又一再向文帝上疏主张肉刑，司徒王朗上书与

钟繇争辩，一时有上百人参加讨论，没有结果。

北魏仍然存在宫刑，《魏书·刑罚志》云：“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

腐刑，女子没县官。”女子没县官，就是在衙门听差受役。

据《资治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年）三月下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
勿刑。”这是历史上废除宫刑的明确诏书。

据《北齐书·后主纪》，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年）下诏“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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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

隋开皇初年，朝廷规定免除宫刑，宫刑不再作为国家的主要刑罚之一。

但是，宫刑仍然大量存在。唐代的高力士是罪犯之子，从小受宫刑。历代宫廷中的

成千上万个宦官，大部分是受宫刑成为阉人，小部分是自阉。清朝有慎刑司，就是制造

阉人的国家机构。

唐宋以后，政府部门较少实施宫刑。由于宫廷导致穷人求富的欲望，民间兴起了自

宫风气。地方官吏为了讨好君主，也频频进献阉童。

《宋文鉴》载有吴及的《论宦官养子疏》，请求朝廷禁止民间自宫。其文云：“伏望

陛下诏岩廊大臣，详为条禁，进献为宦者，一切权罢，敢有擅宫童稚者，置以重法。”

宋朝皇帝没有魄力下此诏书，因为宫廷离不开宦官。

明代民间大刮自宫风，阉宦过剩，宫中有上万人，多得住不下，就派宦官住到城外

的皇家园林。可是，紫禁城门外还是有成百上千的阉人汇集在一起，要求入宫。皇帝把

他们奈何不得，就多次下令禁止自宫。对自宫者，有的发配到交趾，有的交给刑部治

罪，有的遣送辽东铁岭充军，有的逐还原籍。《大明律》规定，凡官民之家不得乞养他

人之子阉割火者（宦者），违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弘治五年（����年），皇帝下诏：
敢有私自净身和施行手术者一起处斩，全家发边，邻居不举报的，问罪。据《烈皇小

识》卷一，崇祯皇帝曾下过一道手谕给礼部，禁止自宫。其文如下：

朕览会典，自宫禁例一款：“民间有四五子以上，许以一子报官阉割，有司造

册送部院收补日选用。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烟瘴地面充

军，两邻歇家不举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严明。近来无知

小民，希图财利，私行阉割，童稚不堪，多至殒命，违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

往，且不收选。尔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

罪。仍许诸色人等，当时首告本地方官司奏闻。邻右歇家不举，从事治罪。有司知

而水禁，并行究处。倘有强阉他人，希图诬赖者，讯明反坐，决不徇纵。布告中

外，恪行遵守！

这个手谕还是比较严厉的。但是，自宫的风气一直不能制止。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愿意忍受残酷的阉割术，放弃身体传种接代的部位呢？主要是生

活所迫，人们贪图荣华富贵。有许多史料已指明了这个原因。如《菽园杂记》卷二记

载：“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自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记

载：“时有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莫能止。”

当时的官员沈鲤在《稽古录·请禁男子净身疏》指出：“今自宫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惧，内

臣之员数太多，富贵太骤，选进太频。”

自宫致富确实是当时的一条捷径。读书人十年寒窗苦，比不上阉者三月一刀疼。明

代魏忠贤赌博输了钱，一气之下就自宫了。清代寇连才打输了官司，愤然自害，他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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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成了大红大紫的宦官。自宫，只要一进入紫禁城，对于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来说，就

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可以不受地方官吏、恶痞的欺侮。虽然在宫廷中是奴仆，一到地方

上就成了作威作福的“钦差”，连巡抚都不敢怠慢。对于那些厌世的人来说，自宫比

“出家”当和尚好。出家人虽然留得全身，但生活太清苦，还要受到性压抑。自宫者身

上少了一个部位，落得清心寡欲。

还应看到，造成自宫风尚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只要有万世独尊的皇帝，就

有大量的太监；有身居荣禄的太监，就有趋之若鹜的自宫者；封建压迫愈残酷，自宫者

愈多。因此，封建专制制度是罪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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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林总总的宦官称呼

后晋刘日句在《旧唐书·宦者列传》云：“自书契以来，不无闇寺。”宦官的历史如此

悠久，使得其名称繁多，不胜枚举，史籍中常见的：有尊称，如宦官、公公、太监等；

有中称，如宦者、宦人、宦夫、宦吏等；有贱称，如宦竖、宦孽、阉宦、私白、貂王当

等。按时间排列，在先秦则有昏、木豖、巷伯、司宫、、寺人、宁人、著人、阉人、内

臣、刑臣、刑余等；在汉代则有宦者、宦官、中官、中贵、貂王当、黄门、掖庭等；在

唐宋则有阉宦、敕使、中使、给使、内养等；在元代则有火者；在明清则有太监、老

公、师傅等。

一、宦·宦者·群宦

甲骨文尚未发现“宦”字。台湾出版的《甲骨文集释》收有“宦”字。方框中关着

“臣”字。这与“宦”的形体相差太远，高田忠和马叙伦等人都不认为是“宦”字，郭

沫若在《卜辞通纂》中认为是地名。

《说文》中收有“宦”字：“宦，仕也，从宀臣。”《集韵》记宦作亻宦，或亻臣。

宦的本义多训为仕，这是承袭《说文》的解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人部》说：

“古义宦训仕，仕训学。学者，觉悟也，事其事则就于觉悟也。”

从中国创制文字的规律看，“宦”训为“仕”是值得商榷的。宦是会意字无疑，按

《说文·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即一体不足以见义，必合二

体之义。宀象形，表房舍。臣也是象形，理解“宦”字，关键是要理解“臣”字。《说

文·臣部》：“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尚书·费誓》：“臣妾甫逃。”《传》释：

“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可见，古人已认为臣即被奴役者，本世纪初发掘的考古

材料中有“臣”字，写作 。章炳麟认为，臣本俘虏及诸罪人给事为奴。郭沫若认为

一目代表一人，臣像屈服之形。张舜徽在《说文约注》中概言之：“臣当以奴虏为本

义。”近年来，“对“臣”字本义的演变，又有深入讨论。于省吾在《甲骨文释林》中认

为：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以被俘虏的纵目人为家内奴隶、后来引伸为奴隶的泛称。

寒峰等人在《甲骨文与殷商史》一书中用详细的材料说明：臣作为奴隶，在武丁前后一

直未参加军政活动，康丁以后才成为帝王的特殊助手。“臣”字经过很长时间才过渡到

君臣的意义。

“臣”字本义的演变对“宦”字本义的演变有决定性影响。古代的“臣”分为若干

类，为了区别常在室内劳作、服侍君王的“臣”，造字者就在“臣”上加“宀”，以示区

别。可见，宦的本义是室内奴。由于“臣”逐渐干预朝政，宦就有了臣僚义。《说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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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定声》云：“宦，从臣在宀下，会意，臣执事于官府，故训仕。”恩格斯在《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放者，起初在宫廷里，

以后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这

段话，对理解“宦”字由本义奴仆引伸为仕，是很有帮助的。

“宦”字在先秦已有了“仕”的意思，如《礼记》：“宦于大夫者之为服也。”《左

传》：“宦三年矣。”许慎因此误以为宦的本义是仕。

实际上，古书中“宦”字训为奴仆的例子很多。《国语·越语》：“（越王）与范蠡入

宦于吴。”韦昭注：“宦，为臣隶也。”由于统治者身边的宫奴多是生殖器被阉割者，所

以，“宦”可直接训为阉宦。《文选》中李善注范晔的《宦者传论》云：“宦者，养也；

养阉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宦者被君王从小养在宫中，服侍王族，故《说文通训

定声》说，宦可假借为豢。

在宫中的阉人，多被称为宦者或宦官。宦者与宦官，一般可通用，但也略有区别：

第一、宦者一词比宦官一词更早。

据孤陋寡闻，宦者一词，最先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战咸阳，斩首数百，皆

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史记》一书中大量用“宦者”，如《吕不韦

传》：“太后乃阴厚赐主腐吏者，诈论之，拔其须为宦者，遂得赐太后。”

《汉书》亦多用“宦者”，如《萧让之传》：“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

至《汉书》才有“宦官”一词。《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应昭注：“宦官，

阍寺也。”

第二、宦者一词比宦官一词更常用。

以正史为例，《后汉书》、《新唐书》、《五代史》、《宋史》、《元史》等皆称“宦者

传”，唯有《旧唐书》《辽史》称“宦官传”。二十四史，用得最普遍的是“宦者”一词。

第三、称为宦者，似更低贱。

一般说来，宦者一词无贬义。从语法分析，将助词“者”嵌在“宦”的后面构成宦

者一词，“者”无实际意义，仅指具有某种性质的人。

宦官的“官”则有意义。《说文》：“官，吏事君也。”史籍中，宦官一词多指有地位

者。如《后汉书·张让传》：“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后汉书·灵

帝本纪》：“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颖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

当阉人还不是“官”时，多称“宦者”。如《旧唐书·宦者传》称大宦官田令孜刚入

宫打杂时为宦者：“咸通中，从义父入内侍省为宦者。”不写为“宦官”，这是有严格区

分的。

司马迁受宫刑之辱，身为阉人，在写《史记》时就采取了比较平允的“宦者”一

词，这与他对宦者与宦官这二词的理解是有关系的。他不以为自己是官，而是一个普通

的人。

第四、宦者仅指阉人，宦官可以包括生理健全的人。

《后汉书·宦者传序》：“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这就是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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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以前，侍奉君主的宦官中有许多人不是阉者。事实上，后人还有以宦官代指一般官吏

的情况，《玉台新咏》中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云：“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

而史书中找不出有以宦者代指正常男人的用法。

历代书籍中，出现了许多用“宦”字组成的用来称呼阉人的词条：

宦人

《晋书·后妃传》：“宦人董猛参预其事。”中性词。

宦夫

《后汉书·宦者传论》：“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中性词。

宦寺

《日知录》卷九：“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中性词。

宦吏

《汉书·外威传》：“宦吏伎很，必欲自胜。”颜师古注：“宦吏，阉人为皇后吏也。”

中性词。

宦竖

司马迁《报任安书》：“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

乎。”贬义词。

宦孽

《后汉书·灵帝纪赞》：“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宦孽是贬称，《后汉书注》：“言帝以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贬义词。

此外，“宦”字还时常放在词条尾：

竖宦

《后汉书·黄琼传》：“诸梁秉权，竖宦充朝。”贬义词。

时宦 中宦

《后汉书·夏馥传》：“馥虽不交时宦，然以声名为中宦所惮。”中性词。

阉宦

《三国志·陆抗传》：“时有何定弄权，阉宦预政。”《明夷待访录·阉宦》：“且夫人主

之有阉宦，奴婢也。”贬义词。

二、刑术类：阉·火者

古书中，阉与奄往往通用。严格说来，阉是阉人的专称，不宜以奄代指阉人。

甲骨文中似未发现“奄”字。《铁拾》���）即“奄”字，陈邦怀把这个字形释为
“弇”，即“奄”字的初文。有人认为是秦篆奄的先字。先秦文献多次出现“奄”字，东

汉郑玄在《周礼·序》注云：“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

为什么要以“阉”字称呼宦者呢？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云：“《周宦》经谓宦官为奄，以精气闭藏名之，覆盖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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